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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

话、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通知，2019年10月21日上午9:3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列席人员：监事汪玉君、刘海群、王川、旺堆、王靠斌，高级管理人员万红路、刘长

江。 会议由董事长杨丽华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物业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为了更好的方便园区物业管理，

公司将科研楼以及周转房（物业面积：16,668平方米）物业管理整体外包给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

有效规范的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费根据市场定价原则确定，合计1,467,070.80元（大写：壹佰肆拾陆万柒仟零

柒拾圆捌角），签订为期1年的物业服务合同。

本议案关联董事多吉罗布、杨丽华、尼玛次仁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与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王乐

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乐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9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19年11月6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相关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附件：

王乐，男，中国国籍，1975年6月21日出生，籍贯四川省洪雅县。 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土地

估价师。 1994年毕业于四川省商贸学校乐山分校（原名乐山市供销学校）；1994年到2000年11月在国营岷江

化工厂（后名四川岷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工作期间于1997取得西南财经大学商业企业管理专业自考

大专文凭；2000年11月到2003年3月任井研宏达陶瓷厂财务科长， 期间于2001年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

2003年3月到2006年9月在福大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任项目经理；2006年9月到2007年在四川新开业置业公司、

四川新开业环保工程公司任财务经理。 2008年3月至2016年7月在四川金洋投资集团任财务总监、董事。 2016

年7月起任逸航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

截至目前，王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王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乐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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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话、

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通知，2019年10月21日上午11:3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推荐旺堆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物业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为了更好的方便园区物业管理，

公司将科研楼以及周转房物业管理整体外包给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有效规范的物业管理。 物业管

理费根据市场定价原则确定，合计1,467,070.80元（大写：壹佰肆拾陆万柒仟零柒拾圆捌角），签订为期1年的

物业服务合同。

本议案关联监事汪玉君回避了表决。

《关于与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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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10月21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决定于2019年11月6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1月6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5日至2019年11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15:00至2019年11月6日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六）股权登记日：2019年10月30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10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代理人可以不

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八）会议地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案名称

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2 逐项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2.01 交易方案

2.02 交易对方

2.03 标的资产

2.04 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2.05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2.06 对价支付进度

2.07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08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2.09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2.10 业绩承诺及业绩奖励

2.11 决议有效期

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5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6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相关标准的说

明的议案

8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9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11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议案

1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

13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公司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5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

行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的议案

16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17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项目的议案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2019年9月17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要求，公司将对本次

股东大会提案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提案1-15均为特别决议提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提案2需逐项审议。

提案16、提案17的表决通过是提案1-15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的议案

√

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11）

2.01 交易方案 √

2.02 交易对方 √

2.03 标的资产 √

2.04 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

2.05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

2.06 对价支付进度 √

2.07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2.08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

2.09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

2.10 业绩承诺及业绩奖励 √

2.11 决议有效期 √

3.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

5.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

6.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

8.00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的议案

√

9.00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0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

告的议案

√

11.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1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13.00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公司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

施的议案

√

14.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

15.00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之

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的议案

√

16.00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

17.00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项目的议

案

√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附件四），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

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附件四），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附件四），法定代表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其他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应填写《股东登记表》（附件四），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但不得迟于

2019年11月1日16:30送达），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9年11月1日上午9:00-11:30和下午14:00-16:30� 。

（三）登记及信函邮寄地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18号，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4楼证券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刘长江先生、李国兵先生

2.联系电话：0891-6402807；传真：0891-6807952

3.通讯地址：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18号，邮编：850000

电子邮箱：gzmbgs070608@163.com、liuchangjiang2006113@126.com。

4.�本次会议时间为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827” ，投票简称为“高争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 或“弃权” 。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1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

为2019年11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按下列指示行使

对会议提案的表决权，本人（本公司）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

决。 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的议案

√

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11

2.01 交易方案 √

2.02 交易对方 √

2.03 标的资产 √

2.04 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

2.05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

2.06 对价支付进度 √

2.07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2.08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

2.09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

2.10 业绩承诺及业绩奖励 √

2.11 决议有效期 √

3.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

5.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

6.0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

8.00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的议案

√

9.00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0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

告的议案

√

11.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1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13.00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公司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

施的议案

√

14.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

15.00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之

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的议案

√

16.00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

17.00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项目的议

案

√

说明：

1、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2、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性质及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注册号：

委托人联系方式：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月日

附件三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证明先生/女士系本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企业（盖章）

年月日

附件四：

股东登记表

截止2019年10月30日15:00交易结束时，本单位（或本人）持有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827）股票，现登记参加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股

联系电话：

登记日期：年月日

股东签字（盖章）：

证券代码：

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

2019-057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公司物业管理需求，拟将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研楼以及周转房（物

业面积：16,668平方米） 物业管理整体外包给控股股东西藏高争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藏高争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物业” 或“关联方” ）进行有效规范的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价格根据市场定

价原则，签订为期1年的物业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1,467,070.80元。

2、以上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2019年10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3票回避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多吉罗布、杨丽华、尼玛次仁对该

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高争物业为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藏高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黄维本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56.186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710907352D

6、控股股东（唯一股东）：西藏高争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7、住所：拉萨市北京西路133号

8、成立日期：1999年09月13日

高争物业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度 195 -307 497 -184

2019年第三季度 386 -695 309 -205

9、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百货、建材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0、与公司关联关系：高争物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高争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公司与高争物业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关联方的主营业务资质，公司认为关联方具备履行物业管理服务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物业基本情况

名 称：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科研楼及周转房物业管理。

物业类型：办公区、生活区物业。

座落位置：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A区林琼岗路18号。

物业面积：16,668�平方米。

2、主要委托管理事项

客户服务：为高争民爆科研楼场地提供保洁服务、收发快递、邮件、会议服务等；秩序维护：提供公共区域

的日常保安巡逻、车辆指挥停放管理、消防及监控管理工作；物业服务区域内的绿化养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

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的日常管理以及维护；工程维修：负责公共区域内所有灯具、开关、插座以及排水等的

零星修缮（不含整体亮化工程）。 电梯的维护保养，高争物业经公司同意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争民爆科研楼及

职工周转房内电梯的维修保养业务转包给具有特种设备专业资质的维保单位，但不得将本物业的整体管理责

任及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同时必须继续履行日常运行保养及安全监督管理；监督管理：提供物业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保养、巡视及外包单位的监督管理；代收高争民爆的水电费：建立收费台账，每月20日

前向高争民爆提供收支报表及代收款项；物业服务档案和物业档案的保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规定，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根据市场价

格并经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确定物业管理费，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主要将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科研楼以及周转房物业管理整体外包给高争物业进行有效规范的物

业管理。 物业管理服务价格根据拉萨市场定价原则，签订为期1年的物业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1,467,070.80

元。 公司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后，将适时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

六、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 公司与关联方定价是根据市场定价原则，经公司与关联公司反复进行商业谈判所确定，充分体现了各

方的商业利益，完全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定价公允。

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持续进行，本次关联交

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高争物业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169.319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高争物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

则，没有侵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此项关联交易是合理的。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同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高争物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则。

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 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2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义乌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一致行动人苏州上达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铁股份” ）于2019年10月18日收到

持股5%以上股东义乌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义乌上达” ）及一致行动人

苏州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上达” ）发来的《减持计划告知函》，计

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95,740,6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华铁股

份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收到义乌上达及苏州上达的通知，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现将情况

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股份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中义乌上达及苏州上达均未减持公司股份。

2、 股东股份持有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义乌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670,948 4.93%

苏州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429,714 4.66%

合计 153,100,662 9.59%

义乌上达与苏州上达受同一主体控制，为一致行动人，减持过程中义乌上达与苏州上达持股数量将

合并计算。

二、 其他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提前终止未违反《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义乌上达、苏州上达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提前终止减持计划事项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 备查文件

1、义乌上达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上达共同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19-07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到期

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9年4月18发行了2019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19长城汽车SCP001” ，代码“011900906”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期

限180天，发行利率为3.48%，起息日期为2019年4月22日，兑付日期为2019年10月 19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公司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

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

登。

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已将兑付资金划转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兑付专用账户, 于2019年10月

21日完成了该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本息兑付总额为人民币1,017,114,754.10元，由银行间

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划付至债券持有人。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482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

2019-09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192489），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

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予以受理。

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度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028

证券简称：玉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0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9月19日，薛忠静女士向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递交了申请辞去

职工代表监事的辞职报告，为保证职工代表监事比例不低于监事会成员人数三分之一，薛忠静监事继

续履职。 2019年10月18日，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牟文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任期至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届满。因职工代表监事比例已经满足上述要求，薛忠静女士不再担

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牟文新女士将与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如下：

牟文新，女，199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 历任职于上海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科蓝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润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现任职于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9-076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宜，公

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5,312.128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56,518.0080万元。 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并于2019年10月8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的变更登记备案，并取得了湖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原登记的“伍亿伍仟叁佰壹拾贰万壹仟贰佰捌拾

元整” 变更为“伍亿陆仟伍佰壹拾捌万零捌拾元整” 。 除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

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6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进行股票质押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情况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锦江集团” ）通知，锦江集团因融资需求于2019年10月17日将其持有公司的2,188.645万股股份质押给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锦江集团 否 2188.645

2019年10

月17日

2020年8月

30日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

分行

52.88% 融资需求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锦江集团持有公司4,138.645万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4,138.645万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占本公司总股本39,195.07万股的10.56%。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9-042

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

)

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士力生物”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

的 《关于核准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26

号）。

根据该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天士力生物发行不超过414,986,000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1元，全部为普通股。 完成本次发行后，天士力生物可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天士力生物本次发行并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

机构、监管机构批准或核准，并考虑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

次发行并上市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9-7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19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19年1-9月，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363.90亿千瓦时（含调试电量），同比下降0.74%，其中煤电

完成265.31亿千瓦时，同比下降8.53%，气电完成43.32亿千瓦时，同比上升16.76%，风电完成32.23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41.54%，光伏发电完成23.04亿千瓦时，同比上升37.98%；上网电量345.58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24%；上网电价均价（含

税）0.49元/千瓦时，同比增加0.02元/千瓦时。

2019年1-9月，公司市场交易结算电量149.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69%。 其中直供交易电量（双边、平台竞价）

117.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0.16%；短期交易9.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1.94%；跨省区交易电量和发电权交易（合同替

代、转让）等22.22亿千瓦时（其中发电权转出6.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43%。

公司发电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海用电量同比下降， 而区外来电同比上升， 导致上海本地煤电机组发电量下降明

显。

（注： 由于公司2018年12月收购了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家电投集团浙江新能源有限

公司100%股权，2019年9月收购了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00%

股权和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47.30%股权，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去年同期的发电量、上网电量等进行了

追溯调整。 ）

公司所属各电厂2019年1-9月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68.8935 65.4507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52.2763 50.2949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31.9132 30.1655

吴泾热电厂 16.8248 15.6554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1.0428 19.1495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9384 0.7776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72.6611 69.3448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7604 0.4915

气电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34.7859 33.8164

马耳他D3发电有限公司 2.7331 2.6418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2.8217 2.6915

罗泾燃机发电厂 0.6505 0.6357

哈密燃机 2.2593 1.9002

前滩分布式功能项目 0.0685 0.0486

风电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 1.3100 1.2764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 0.7203 0.7049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 0.4540 0.4454

烟台亿豪风力发电 0.6329 0.6197

山西浑源风力发电 1.4143 1.3820

青海格尔木风力发电 1.1843 1.1613

宁夏太阳山风力发电 0.7575 0.7410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5.6777 5.0112

安徽东至风力发电 0.2022 --

山东庆云风力发电 1.5564 1.5418

黑山风电 0.6491 --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4.2785 4.1941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汪新能源有限公司 0.9550 0.9331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5241 0.5135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8.6745 8.4811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5980 1.5704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1.6419 1.5263

江苏东台光伏发电 0.4819 0.4756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785 0.1766

宿迁协合光伏发电 0.0892 0.0887

江苏泗阳光伏发电 0.0682 0.0675

江苏苏新光伏发电 0.1071 0.1059

江苏海安策兰光伏发电 0.2105 0.2068

嘉兴分布式光伏发电 0.0446 0.0438

内蒙古察右中旗光伏发电 0.5933 0.5829

新疆鄯善光伏发电 0.6212 0.6037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光伏发电 0.5807 0.5705

江苏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 0.1336 0.1316

湖北麻城光伏发电 0.5461 0.5420

张北天宏光伏发电 0.2556 0.2489

海安光亚光伏发电 0.0872 0.0856

湖北宜城光伏发电 0.2001 0.1986

广西睿威光伏发电 0.4374 0.4306

日本大阪南港光伏发电 0.0172 0.0170

日本兵库三田光伏发电 0.0514 0.0508

日本茨城筑波光伏发电 0.3305 0.3272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田集光伏发电 0.0555 0.0543

秦皇岛宏伟光伏 0.2157 0.2113

秦皇岛冀电光伏 0.2137 0.2094

山东寿光光伏 0.2868 0.2832

山东德州光伏 0.2426 0.2394

贵州盘县光伏 0.5873 0.5661

湖州宏晖光伏 0.5746 0.5666

湖北随州光伏 0.0846 0.0822

山东海阳光伏 0.2373 0.2319

海安滨海光伏 0.1003 0.0984

海安金轩光伏 0.0567 0.0557

海安云星光伏 0.0633 0.0617

宿迁泗洪光伏 0.1690 0.1661

湖南涟源光伏 0.1633 0.1587

湖北孝感光伏 0.4367 0.4334

山东郓城光伏 0.3037 0.3026

漕泾移动式光伏 0.4701 0.4657

湖南华容一期 0.4285 0.4231

湖南华容二期 0.4316 0.4268

广西武鸣光伏 0.4707 0.4667

河南万邦光伏 0.4842 0.4800

光伏发

电

湖北荆门光伏 0.2171 0.2168

湖北当阳光伏 0.6725 0.6601

海安升义光伏 0.0076 0.0071

海安天朗光伏 0.0097 0.0093

海安德宇光伏 0.0085 0.0084

马耳他马萨光伏 0.0015 0.0015

马耳他戈佐岛光伏 0.0038 0.0038

马耳他马萨南光伏 0.0105 0.0103

辽宁铁岭新晖光伏 0.2761 0.2708

辽宁铁岭轩诚光伏 0.1381 0.1368

辽宁铁岭旭晨光伏 0.2702 0.2662

辽宁铁岭华荣光伏 0.2702 0.2649

广东肇庆光伏 0.0691 0.0679

海南屯昌光伏 0.5978 0.5559

河北尚义光伏 0.2029 0.1995

河北丰宁光伏 0.3667 0.3623

江苏宝应光伏 0.6794 0.3789

崇明学校光伏 0.0037 0.0019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2107 0.2106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7268 0.7220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4093 0.4092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069 0.1068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0.0848 0.0847

国家电投集团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0.2636 0.2618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941 0.0941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1825 1.1657

上海电力盐城楼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665 0.0652

浙江富阳等五个区域集中连片光伏电站 0.1164 0.1164

浙江杭州桐庐白云源光伏电站 0.0278 0.0278

浙江杭州桐庐高而基钢构光伏电站 0.0132 0.0132

浙江杭州桐庐杭万汽车部件光伏电站 0.0227 0.0227

浙江杭州桐庐中科赛思光伏电站 0.0143 0.0143

浙江杭州余杭博创机械光伏电站 0.0185 0.0185

浙江杭州余杭嘉美国际光伏电站 0.0268 0.0268

浙江杭州余杭美术地毯光伏电站 0.0089 0.0089

浙江杭州余杭光伏电站 0.0918 0.0918

浙江杭州富阳易世达光伏发电站 0.0453 0.0453

浙江湖州安吉澳宏容器光伏电站 0.0069 0.0069

浙江湖州安吉华菲光伏电站 0.0131 0.0131

浙江湖州安吉光伏电站 0.3379 0.3379

浙江绍兴上虞桑尼光伏电站 0.0569 0.0569

浙江省金华市兰棉一期光伏电站 0.1079 0.1079

浙江慈溪一期光伏电站 0.1775 0.1775

浙江杭州桐庐正久机械光伏电站 0.0072 0.0072

浙江杭州桑尼富阳光伏电站 0.0759 0.0759

浙江台州天台银轮光伏电站 0.0449 0.0449

浙江湖州德清远大光伏电站 0.0895 0.0895

浙江宁波象山光伏电站 0.0947 0.0947

浙江杭州桐庐天元机械光伏电站 0.0080 0.0080

浙江省衢州常山光伏电站 0.0881 0.0881

浙江衢州龙游光伏电站 0.0605 0.0605

浙江金华兰溪兰棉二期光伏电站 0.0675 0.0675

浙江省温州泰顺光伏电站 0.0710 0.0710

浙江金华桑尼光伏电站 0.0373 0.0373

浙江嘉兴等区域光伏电站 0.3128 0.3128

浙江省平湖新埭光伏电站 0.0282 0.0282

浙江省舟山金塘光伏电站 0.0188 0.0188

浙江浦江光伏电站 0.1120 0.1120

浙江绍兴柯桥光伏电站 0.0308 0.0308

浙江绍兴诸暨光伏电站 0.0097 0.0097

浙江台州三门光伏电站 0.1107 0.1107

浙江湖州安吉长虹光伏电站 0.0561 0.0561

浙江丽水松阳一期光伏电站 0.0563 0.0563

浙江宁波北仑一期光伏电站 0.2372 0.2372

浙江金华市金华山工业园区一期光伏电站 0.2472 0.2472

浙江省嘉兴海盐光伏电站 0.0142 0.0142

浙江杭州大江东光伏电站 0.0299 0.0299

浙江江山帷盛光伏电站 0.0541 0.0541

浙江永康宏伟光伏电站 0.0208 0.0208

浙江桑尼淳安光伏电站 0.0870 0.0870

浙江省衢州光伏电站 0.0442 0.0442

浙江三门汇普光伏电站 0.0173 0.0173

广西崇左龙州光伏电站 0.3496 0.3496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一期） 0.5065 0.5065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二期） 0.8642 0.8642

注：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电厂” ），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阚山电厂” ），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兴岛热电” ）的

发电量中包含自发自用光伏电量，其中外高桥自发自用光伏42万千瓦时，阚山自发自用光伏307万千瓦时，长兴燃机自发

自用光伏40万千瓦时，长兴岛热电自发自用光伏23万千瓦时。

二、2019年前三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2019年第三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8.83万千瓦。 其中：

前滩分布式供能项目投产0.64万千瓦，东至风电投产2.94万千瓦，江苏盐城响水大有风电场投产0.22万千瓦，兰溪佳

而美电站扩容项目0.13万千瓦，贤庠劳伦斯电站扩容项目0.005千瓦，安吉长虹电站扩容项目0.01万千瓦，通天星光伏电

站扩容项目0.01万千瓦。 收购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公司新增装机2.475万千瓦（包括：长兴岛热电2.4万千瓦，长兴岛热电

自发自用光伏0.03万千瓦，崇明学校光伏0.045万千瓦），收购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装机2.4万千瓦。

截至2019年9月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537.49万千瓦，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44.53%，其中：煤电852.80万千瓦、

占比55.47%，气电239.82万千瓦、占比15.60%，风电205.23万千瓦、占比13.35%，光伏发电239.64万千瓦、占比15.58%。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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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交割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正在履行相关程序，尚未完成交割。

◆巴基斯坦国家电力监管局（NEPRA）于2017年10月公布了KE公司新多年期电价机制（MYT）的复议结果，复议结果

仍未能达到预期。巴基斯坦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就KE公司的新MYT电价复议结果正式致函NEPRA，要求其对电价复议结

果进行重新考虑。 NEPRA已公布了“重新考虑” 后的MYT。 KE公司已向法院对NEPRA的电价复议决定提出诉讼，并已

获得在诉讼完成前电价暂不生效的法令。 本次交易仍存在因电价发生变化而影响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的可能，或将导致本

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0月28日分别召开2016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2016年第四

次临时监事会， 并于2016年12月16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KES� POWER�

LTD.（以下简称“KES能源公司” 或“本次交易对方” ）持有的K-ELECTRIC� LIMITED（以下简称“KE公司” ）的18,

335,542,678股股份，占KE公司总发行股本的66.40%之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文件。

公司现就本次交易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的实施进展及尚需开展的工作情况公告如下：

1、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已经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巴基斯坦竞争委员会

的批准等先决条件。

2、KE公司新多年电价机制（MYT）事宜进展

鉴于2017年3月巴基斯坦国家电力监管局（NEPRA）发布的新MYT与预期存在差距，KE公司向法院起诉并获得新

MYT不生效的法令，且直至新MYT发布前，原MYT将一直适用；同时KE公司向NEPRA提交了正式的复议材料，并获得

了受理。之后，交易对方和KE公司开展了大量工作，与NEPRA进行了积极磋商，并获得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和对KE公

司电价诉求的理解。 巴基斯坦时间2017年10月9日晚，NEPRA发布了对KE公司新MYT的复议结果。 在新MYT复议结果

中，KE公司在复议材料中提出的部分诉求被NEPRA接受并予以调整，但复议结果仍未能达到预期。

根据巴基斯坦相关规定，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有权要求NEPRA对裁定电价进行重新考虑。 在NEPRA作出新的决定并

告知巴基斯坦联邦政府之前，电价将暂不生效。经交易对方回复确认，巴基斯坦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已就KE公司的新MYT

电价复议结果正式致函NEPRA，要求其对电价复议结果进行重新考虑。 为此，NEPRA召开了新MYT电价重新考虑听证

会，巴基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并多次召开相关专题会议。

NEPRA已公布了“重新考虑” 后的MYT。 KE公司已向法院对NEPRA的电价复议决定提出诉讼，并已获得在诉讼完

成前电价暂不生效的法令。

本次交易仍存在因电价发生变化而影响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的可能，或将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上海电力将与本

次交易对方和KE公司保持密切沟通，支持并帮助其获得合理预期的电价，根据最终结果评估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并及时

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3、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包括本次交易的融资事宜、股份转让及支付对价等事宜。

在本次交易未完成交割之前，本次交易仍存在相关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的重大风险提示等内容。

后续，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